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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体文〔2019〕24 号

新乡市全民健身项目器材安排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全民健身项目器材安排管理工作，特制订

实施办法如下：

第一条 根据省局下拨健身设施项目及资金和市局年度健

身器材预算，制定本年度拟实施全民健身项目类别、器材类型和

数量，拟定项目实施标准、条件和具体要求。

第二条 报请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发文通知各县（市）

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符合场地标准条件要求的年度全民健

身项目备选地（县、乡镇、行政村或社区）。

第三条 各备选地所在的社区（行政村）向办事处（乡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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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）递交建设申请，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审核同意后向所在县（市）

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递交申请，所在县（市）区体育行政主管部

门实地勘察备选场地位置是否符合项目规定要求，经县（市）区

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同意后汇总上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，附

每个备选场地不同角度全景照片 2 张，并标注具体位置、场地大

小尺寸、场地现状等情况。

第四条 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汇总审查后，对符合场地建设

标准要求的社区（行政村），进行实地场地复核。

第五条 经实地勘察并了解场地属性及场地建设资金筹措

等情况后，汇总上报局主管领导，拟定项目分配草案。

第六条 项目分配草案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，依据国家

体育总局对健身器材制定的强制国标要求，制定全民健身器材招

标技术参数，报局办公室并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进行招标采

购。

第七条 器材招标采购手续完毕后，通知中标企业按照合同

要求，向各安装地点供货并负责具体安装。

第八条 按照合同要求在约定期限内，各县（市）区体育行

政主管部门首先对各自区域内已安装好的器材进行验收并逐一

拍照，按照要求填写三方协议和验收单，上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

科备案（附各具体安装项目照片，并注明安装地点、器材管理人

员姓名及联系方式）。

第九条 由市体育局组织 5 人全民健身器材验收组，对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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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内年度安装的健身器材，按比例随机抽查（10 万元以上的

项目必查）。

第十条 将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局领导审批。

2019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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